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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回忆筹办北海人民电影院经过

吴坤裕

l951 年初由市委宣传部长林施均找我们工商界等人(如苏金泗、刘吉甫，谭

雄、吴坤裕……等人)座谈筹办一个电影院，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宣扬党的政

策。问询我们意见。我们当时认为电影院既为收入，又能宣传，而北海还没有

一间，所以均表示乐意。接着经一段时间酝酿后，即分头向各间商店宣传，开

展认股工作。当时每股定为人民币 40万元(旧币)参股多多益善。集股达一亿余

元。从 1951 年 6月份至 8月份即付出修理费 4，000 万元，租来一间旧戏院改

建。同年(51)六月份即购入外汇 22，000 元作为订购影机之需，年底再购外汇

26，00O 元，作为续付机款。这次所购外汇之款，是政府投来资金一亿元，(我

立条接收)。除这两笔外汇之外，还欠港币四千元，当时由港方朋友商号代垫(是

我们去信给香港广新行符致兴代垫的)。拖了一段时间才获得批准购汇归还(是

因进口影机调南宁使用，政府才同意批准购买外汇的，调机时我亲口向张华市

长反映这个问题)。

所有到港购订影机事先统由陈廷辉一手包办。我写信给朋友符致兴，在经

济上的周转给予照应。当时有人怀疑怕陈廷辉到港会不返来，我极力不同意此

种看法。陈在港订购的影机适遇上香港宣布对大陆禁运某些物资(影机在其列)，

所以遇到好大曲折和冒险，幸好影机的签订是在宣布之前，陈据理力争。最后

才能从九龙抢运经深圳入口，完成了任务，当时是势成骑虎，又受政府重托不

能萎缩，幸而陈运用手腕、又自己掏了一些腰包活动，总算完成任务。(陈对我

说自己花去港币 2，5OO 元。)

在北海筹办的事务是大家协力。我只是具体管理掌握收支经济上的筹措。

直到 1952 年有会计(陈志其)到来才全部移交给他接管(有签据)。创办之初放映



后大家认为筹委会等人做了好些工作，应给点奖励(所有工作都是义务)所以决

议凡董事入场看戏可免票(以不占座位为主)实行一短段时日无形中取消。陈廷

辉当首位经理，我挂名董事长。后来政府派余新慈来当政治上领导的经理。记

得头次放映影片是《米丘林》，徐楠市长到场询问过片名。后来该进口影机经张

华书记(市长)动员我们同意调南宁民族戏院使用，另换一部国产较小型的来顶

替。

起初院址是租私人(赵丽泉)的。现解放路的新影院是陈廷辉在职期间参照

各地先进的设计而建的。

初创期间，工作人员有陈志环、罗俊英、孙栋成，陈达忠等人，会计陈志

其是后来才到的。


